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在香港特别行政区（香港特区）

就领养服务发布广告的申请评审指引

I . 适用法律  

1 .1 关乎领养相关事宜的任何广告，必须按《领养条例》（第  

290 章）第  23(1)条（对广告的限制）受到规管，该条规

定除非获得署长（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署

长）的书面同意，否则不得发布广告，显示：  

( a ) 一幼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意欲安排幼年人接受领养；  

(b ) 有人意欲领养一幼年人；或  

( c ) 有人愿意为幼年人接受领养而作出安排。  

1 .2 社会福利署署长（署长）负责审批在香港发布该类广告

的申请。  

I I . 适用原则  

2 .1 由于香港特区是《 1993 年海牙跨国领养公约》（《公约》）

的成员，因此香港特区有责任遵从《公约》的四项一般

原则，即：  

( a ) 确 保 领 养 的 安 排 符 合 有 关 儿 童 的 最 佳 利 益 和 尊 重 其 基

本权利，包括次要原则、确保没有歧视，以及推行符合

最佳利益原则的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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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为领养安排订立保障措施，以防止诱拐、买卖或贩运儿

童，包括：保护有关家庭；打击诱拐、买卖及贩运儿童；

确保就领养所给予的同意是恰当的；以及防止有人获得

不当的经济收益及贪污；  

( c ) 在缔约国之间建立合作制度，包括中央机关之间的合作、

在《公约》程序方面的合作，以及在防止有人滥用《公

约》及逃避受到《公约》规管方面的合作；以及  

(d ) 确保领养安排得到主管机关、中央机关及获认可机构和

核准（非认可）人士（核准人士）等主管当局允许〔《联

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第  21(a)条〕。 

2 .2 就领养服务的广告而言，必须特别注意上文第  2.1(a )段

及其后段落所述的次要原则，即为保障有关儿童的最佳

利益，必须先尝试寻找本地领养，倘未能觅得合适的本

地 领 养 家 庭 ， 才 会 安 排 有 关 儿 童 接 受 跨 区 ／ 跨 国 领 养

（详情请参阅附录  I）。 

2 .3 有鉴于此，为合乎《公约》的精神并符合其架构，社会

福利署（社署）只会考虑由上文第  2 .1(d)段所述的获认

可机构／核准人士（下称「申请者」）提出的申请，而有

关的申请者必须证明在遵守《公约》四项一般原则（如

上文所述）方面具备良好记录。社署会分两个阶段为所

有申请进行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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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评审程序  

3 .1 所有申请应以专人或邮寄方式送达下述地址：

香港北角渣华道  333 号

北角政府合署  2 楼 201 室

社会福利署

社会福利署署长

（经办人：领养课主任）

为确保申请符合《公约》的原则，社署会按照下述步骤

评审申请（请参阅附录  I I 的流程图）：  

3 .2 . 第一阶段：  

i . 在收到申请书后，如发现申请者并未提供一切所需资料，

署长或其授权人会在 收 到申 请 书当 日 起计  14 个工 作 天

内（如以邮寄方式递交申请书，则按邮戳日期起计  14 个

工作天内），向申请者发信确认收到其申请书，并要求申

请者提供以下尚未备妥的数据：  

( a ) 证 明 申 请 者 是 其 中 一 个 成 员 国 的 获 认 可 机 构 ／ 核 准 人

士的文件；  

(b ) （如 ( a )项的答案是肯定的）由申请者提供领养服务的当

地国家中央机关发出的书面证据；  

( c ) 广告的目的、设计及相关数据／内容要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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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由申请者提供领养服务的当地国家中央机关，以及广告

刊 登 的 待 领 养 儿 童 所 属 国 家 的 中 央 机 关 发 出 的 确 认 书

（如适用），以证明 该 名 ／ 该 等 待领 养 儿 童 曾 被 考虑 本

地领养，但未能找到合适的准领养父母；以及  

( e ) 一 直 与 申 请 者 合 作 的 其 他 中 央 机 关 及 ／ 或 获 认 可 机 构

／核准人士的名单（如适用）。  

i i . 在 收 到 有 关 申 请 者 背 景 ／ 身 分 的 足 够 资 料 （ 即 上 述 第  

i ( a )、 (b )、 (d )及 (e )分段）后，署长或其授权人应在七个

工 作 天 内 联 络 申 请 者 提 供 领 养 服 务 的 当 地 国 家 中 央 机

关，以查核获认可机构／核准人士的身分及申请者过往

的记录。  

i i i . 如 第 ( i i )项 的结 果是 否 定 的 ， 署 长 或 其 授 权 人 应 拒 绝 有

关申请，并在作出该项 决 定 当 日起 计 的 七 个 工 作天 内 ，

通知申请者其申请不获批准。  

i v. 如 申 请 者 在 最 初 的 申 请 日 期 起 计 的 两 个 月 内 未 能 提 供

所需文件／数据，署长或其授权人应拒绝有关申请，并

在作出该项决定当日起计的七个工作天内，通知申请者

其申请不获批准。  

3 .3 . 第二阶段：  

i . 署 长 或 其 授 权 人 在 收 到 申 请 者 及 中 央 机 关 的 一 切 所 需

资料及文件后，会根据上文第  I I 部分载列的适用原则评

审有关申请。如申请者未能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原则，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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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或其授权人会拒绝其申请，并会在作出该项决定当日

起计的七个工作天内，通知申请者有关申请结果。  

( a ) 署长或其授权人在审批上文第  3 .2( i ) ( c )段所述广告的目

的、设计及相关数据／内容要点时，必须确保有关儿童

的私隐得到保障；  

(b ) 在任何情况下，广告内均不应包含有关儿童的任何照片

或令该名／该等儿童身分为人知悉的个人资料；以及  

( c ) 署 长 或 其 授 权 人 应 在 收 到 申 请 者 及 中 央 机 关 一 切 所 需

资料及文件后的  14 个工作天内，以书面通知申请者申

请的最后结果。

社会福利署

二零二零年十一月（更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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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I

领养安排的次要原则  

A. 摘录自《海牙公约》  

1 . 《海牙公约》的序言及第  4(b)条特别提及次要原则，有

关条文订明：

原住国的主管机 关 在 妥 为 考 虑 是 否 可 能 在 原

住国内交托有关 儿 童 后 ， 断 定 跨 国 领 养 符 合

有关儿童的最佳 利 益 ， 方 可 进 行 在 该 公 约 范

围内的领养。  

2 . 次 要 意 即 指 缔 约 国 认 同 儿 童 应 尽 可 能 由 其 亲 生 父 母 或

扩 展 的 家 庭 照 顾 ， 如 有 关 安 排 并 不 可 能 或 不 切 实 可 行 ，

则 应 考 虑 安 排 儿 童 在 原 住 国 接 受 其 他 形 式 的 永 久 家 庭

照顾。  

3 . 在妥为考虑安排儿童在原住国接受照顾的方案后，方可

考虑跨国领养；此外，只有在符合有关儿童最佳利益的

情况下，方可进行跨国领养。  

4 . 倘 跨 国 领 养 能 为 需 要 一 个 家 的 儿 童 提 供 充 满 爱 心 的 永

久家庭，即符合有关儿童的最佳利益。跨国领养可为需

要永久家庭的儿童提供多一项照顾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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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数据

The  Guide  to  Good  P rac t i ce  (Gu ide  No .  1 )  o f  t he  Convent ion  

(2008) ,  The  Hague  Conference  on  P r iva te  In t e rna t iona l  Law,  

Fami ly  Law,  Jo rdan  Pub l i sh ing ,  UK.  

B. 摘录自《领养条例》（第  290 章）下香港特区获认可机构

的守则

第二次要原则〔《海牙公约》：序言，国际社会福利协会：第  

1 .3 段，《领养条例》：第 20B 条及附表  3 第 4(b)条〕  

1 .9 在多项可供选择的方案中，首要考虑的是防止儿童

遭遗弃。因此，如儿童的亲生父亲或／及母亲欲照

顾有关儿童，我们需提供现有的合资格援助（例如

经济援助），藉以支持他们。考虑安排儿童接受跨

国领养时，应把此方案与其他永久照顾安排作比较。

安 排 儿 童 接 受 家 庭 照 顾 往 往 优 先 于 安 排 儿 童 入 住

院舍；安排儿童接受本地家庭领养应优先于安排儿

童接受国内家庭领养；而安排儿童接受国内家庭领

养则优先于安排儿童接受跨国领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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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I I

处理有关在香港特区发布领养服务广告的申请的流程图

所有有关发布领养服务广告的申请应送往：

香港北角渣华道 333 号

北角政府合署 2 楼 201 室

社会福利署

社会福利署署长（经办人：领养课主任）

社会福利署署长或其授权人在收到申请书后评审有关申请第一阶段

申请者必须提供下列 (a)至(e)项列出的数据／证明文件： 
 a) 证明申请者是其中一个成员国的获认可机构／核准人士的文件； 
 b) （如(a)项的答案是肯定的）由申请者提供领养服务的当地国家中央机关发

出的书面证据； 
 c) 广告的目的、设计及相关数据／内容要点； 
 d) 由申请者提供领养服务的当地国家中央机关，以及广告刊登的待领养儿童

所属国家的中央机关发出的确认书（如适用），以证明该名／该等待领养儿

童曾被考虑本地领养，但未能找到合适的准领养父母；以及 
 e) 一直与申请者合作的其他中央机关及／或获认可机构／核准人士的名单

（如适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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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收到有关申请者的足够资料

后的七个工作天内，联络国家

的中央机关以核实 (a)、(b)、(d)
及(e)项。

在收到申请书当日起计 14 个工作天内（如以邮寄

方式递交申请书，则按邮戳日期起计 14 个工作天
内），向申请者发信确认收到其申请书，并要求申

请者提供补充／遗漏的数据。

如结果是否定的，则会拒绝

有关申请，并在作出该项决

定当日起计的七个工作天
内，通知申请者申请结果。

如申请者在最初的申请日期起计两个月内

未能提供所需文件／数据，则会拒绝有关

申请，并在作出该项决定当日起计的七个
工作天内，通知申请者申请结果。

第二阶段 收到申请者及中央机关的一切所

需资料后，将评核有关申请有否 
1) 保障有关儿童的私隐及 2) 遵守

《公约》订定的四项一般原则，并

在 14 个工作天内通知申请者申请

的最后结果。

如申请者未能 1) 保障有关儿童的私隐

或 2) 遵守《公约》订定的四项一般原

则，将拒绝其申请，并在作出该项决定

当日起计的七个工作天内通知申请者

申请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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